附件1
招租方案
一、房屋基本情况和现状
招租房屋共计一套房屋，此处房源为空置状态。（房屋明细详见附件2）。
二、招租原则
坚持“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以经过评估协会专家委员会鉴定的本年度评估报告价格为公开招租底价，委托代理机构进行公开招租，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
三、招租方案
（一）招租方式：通过招租代理机构以公开招租的方式确定竞得方，与出租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详见附件5），出租方按照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相关约定收取租金。
（二）出租方：成都市住房置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三）业态要求：详见《房屋明细表》（附件2）。
（四）出租期限：不超过10年，具体时限依据《房屋租赁合同》的约定。
（五）租金支付方式
竞得方与出租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具体支付方式及时间详见本方案“特别说明（四）”及《房屋租赁合同》的约定。
（六）竞租保证金的支付及退还
1.支付
竞租保证金由招租代理机构代为收取，收取标准为1个月的租金，具体保证金金额为：46537.70元。
竞租保证金支付方式仅限于银行转账。
收款单位：四川易通天和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开户行：恒丰银行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银行账号：802816010122802544
注：请在转款时备注报名人姓名。
2.退还
竞得方缴纳的竞租保证金在招租代理机构收到出租方出具的相关准予退还的函件后7个工作日内原路径退还（不计利息），未竞得方缴纳的竞租保证金在竞租结束后7个工作日内原路径退还（不计利息）。
（7） 房屋租赁保证金
房屋租赁保证金的缴纳方式和时间在竞得后双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约定，由竞得方向出租方按3个月房屋租金的金额缴纳。
房屋租赁保证金支付方式：具体支付方式及时间详见本方案“特别说明（五）”及《房屋租赁合同》的约定。
四、招租流程
（一）通过公开竞租的方式，在招租代理机构指定的场地和时间进行。
（二）经公开报名，竞租者以一次性密封报价的方式进行竞租报价，产生最高报价者后，则由最高报价者取得承租资格（如最高报价者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同报价时，由最高报价者开展第二轮或多轮一次性密封报价，最终只产生一个最高报价时结束竞租）。
竞得价为租赁合同期限内的月租金价。
（三）竞租报价以报价单上所填写的月租金价格为准（元/㎡/月）最多保留2位小数，且不能低于招租底价。
[bookmark: _GoBack]（四）此房源竞租报名时间为2026年3月19日起至2026年3月30日止（每日9:00-12:00，13:00-17:00为报名时间；周六、周日及其它公休日不接受报名），报名时请递交填写完整的报名登记表（详见附件4），报名前先将相关款项转账至招租代理机构指定账户。竞租结束后，结果公示期为3个工作日。
    （五）竞租当日签到时进行一次性报价，竞租者须向代理机构提交已密封的竞租报价单（密封封面需填写竞租方企业名称或个人名字及需竞租房屋地址），递交报价单后不允许撤回重报，但允许在正式竞租前放弃竞租资格（向招租代理机构签署放弃书），特别提示：报价单格式以公告附件提供的模板为准（详见附件6）；报价单中所填写的内容涂改无效，填写的房屋地址须与公示的房屋地址完全一致，否则视为无效。
（六）竞得方取得承租资格后，由成都市住房置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竞得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及相关文件。此房源起租（计租）日期：此批房源起租（计租）日期以《房屋租赁合同》为准。
五、竞租方资格条件
竞租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法人、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其他组织或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不接受联合体报名。
六、竞得方义务
（一）竞得方在承租标的物后必须按照使用要求，充分、合理利用标的物，不得改变标的物的建筑主体结构，装修须按相关文件规定，报相关部门批准。
（二）竞得方对承租标的物的租赁用途限按本方案确定范围及《房屋租赁合同》的约定使用。若不按规定用途使用，出租方有权随时收回且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三）竞得方不得将承租标的物用作任何形式的抵押。
（四）竞得方须按《房屋租赁合同》约定按时向出租方缴纳租金，不得以实物抵扣等方式进行缴纳。
（五）竞得方应在竞价成功后10日内与出租方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并向出租方支付房屋租赁保证金。未在规定时间内与出租方签订合同的，视为竞得方放弃承租资格，竞租保证金作为违约金不予退还（由招租代理机构根据出租方出具的相关函件将保证金转存入出租方指定的账号）。 
七、特别说明
（一）竞租方在参加竞租前应当仔细查阅竞价的全部文件，参加竞价的行为即视为已经认可了全部文件中应由竞得方承诺的事项。
（二）竞租方参与竞价后视为已完成了对竞价标的物的全面调查和了解（包括但不限于查阅由出租方提供的标的物档案文件及实物），并已对标的物权利及物理现状等相关情况及瑕疵进行了充分的了解和认可，同时对竞租行为负责且自行承担包括但不限于因所获取的标的物信息不全面、误解等而产生的相应后果。在该项目成交后不得再以对现状有异议为由而拒绝或延期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及支付相关费用。
（三）出租标的物业管理费用（含物业费、水费、电费、燃气费等）由竞得方承担。
（四）租金支付方式：竞得方按合同约定的方式以对公转账方式向出租方缴纳租金，不得以实物抵扣等其他方式进行缴纳。先付款后使用，竞价成功后10日内完成签订《房屋租赁合同》并支付第一次租金，以后各次租金，竞得方应提前15天向出租方一次性支付。
（五）房屋租赁保证金支付方式：竞得方应在竞价成功后10日内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向出租方支付房屋租赁保证金。租赁合同期满或终止后，在竞得方结清租金、物管费及其他费用（包括但不限于水费、电费、气费、电话费、光纤费、垃圾处理费等），支付完毕违约金、赔偿金，并按合同约定向出租方交还房屋后30个工作日内，出租方退还竞得方房屋租赁保证金（原路径退还，不计利息）。否则，出租方有权从房屋租赁保证金扣划乙方所欠款项（扣划顺序由甲方确定），并将房屋租赁保证金抵扣欠款后的余额退还竞得方，房屋租赁保证金不足抵扣欠款的，出租方有权向竞得方追偿。
（六）竞租方自行到现场探勘标的物情况，接受房屋以现状出租。出租方对房屋缺陷不予以整改，由竞得方自行修缮并承担相关费用。若涉及燃气、水、电等牵线、开户、安装等各种维修及安全责任均由竞得方自行负责并承担费用。
（七）标的物若需装修，竞得方应自行向标的物物业管理方提交装修方案及申办装修审批手续，并与标的物物业管理方签订物业装修服务协议/合同。
（八）成交确认后，房屋租赁保证金及首次租金于签订《房屋租赁合同》时支付。竞得方拒绝签订合同或不接收房屋，视为自动放弃承租权，竞租保证金不予退还。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竞得方自行承担。
（九）参与竞租并取得承租资格的竞得方，须在竞租现场向招租代理机构支付房屋招租代理服务费（现金、微信、支付宝缴纳），商业类房屋招租代理服务费按照800元/套计取。房屋招租代理服务费一经缴纳，不予退还。

